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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鸡西坤源煤业有限公司坤源煤矿 
“12·20”重大运输事故调查报告 

 

2023 年 12 月 20 日 14 时 36 分，黑龙江省鸡西市坤源煤业

有限公司坤源煤矿（以下简称坤源煤矿）发生一起重大运输事故。   

2023 年 12 月 22 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等

有关规定，成立了由国家矿山安监局副局长、黑龙江省政府副省

长为组长，国家矿山安监局黑龙江局、省应急管理厅、省公安厅、

省煤管局、省总工会等部门人员组成的坤源煤矿“12·20”重大

事故省政府调查组，聘请 7 名煤矿安全生产专家参与事故直接原

因技术鉴定工作，并邀请省纪委监委派员介入调查。国务院安委

会对该起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

效”原则和“四不放过”要求，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查阅

有关资料和记录、专家论证，查明了事故发生时间、经过、原因、

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查清了坤源煤矿非法越界开采、

违法生产、隐瞒作业地点逃避监管、瞒报事故等情况，认定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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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性质和责任，分析了事故暴露出的主要问题和教训，提出了防

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调查认定，坤源煤矿“12·20”重大运输事故是一起因隐瞒

作业区域、违法开采、违规使用提升设备、作业人员违章蹬车导

致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并且蓄意瞒报。 

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一）坤源煤矿概况 

1.历史沿革 

坤源煤矿位于鸡西市恒山区红旗乡，行政隶属于鸡西市恒山

区管辖，股份制民营企业。该矿始建于 1988 年，原名小恒山矿

多种经营公司二井二斜，2003 年更名为鸡西市佳源煤炭销售有

限责任公司佳源煤矿，生产能力 6 万吨/年；2008年变更为现名，

核定生产能力 9万吨/年。2018年取得 15万吨/年改扩建手续，

2019年起停止建设。2022年 4 月取得 30万吨/年改扩建手续并

开工建设。 

2.安全管理情况 

鸡西市坤源煤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坤源煤矿实

际控制人王玉兰，总经理吴天添、副总经理杜力恒（负责地面管

理）、副总经理姜永宝（负责井下管理）。 

坤源煤矿负责人马俊成，矿长庞君利、生产副矿长刘学彬、

安全副矿长程玉平、机电副矿长塔怀德、技术副矿长李杰均取得

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煤矿配备了采煤、掘进、

机电、通风、防治水、地测专业技术人员，实行矿、队两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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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三八”作业制。 

3.煤矿建设情况 

2020 年 4月坤源煤矿经批准进入规划升级改造核准程序名

单，规划扩建能力 30 万吨/年。2021 年 7月办理了采矿权变更

登记，2022 年 12月取得采矿许可证。2021年 4 月取得建设项目

核准，7月取得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批复，9月取得建设项目

初步设计批复，设计建设工期 12个月。 

2021年 11月取得开工备案手续，2022年 4月开始建设，2022

年 12 月项目工程竣工。 

2023 年 1月 30日至 11月 20日进行联合试运转，11 月 26

日通过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11 月 30日通过建设项目竣

工验收，12 月 4日通过安全生产许可证现场审查。矿井证照齐

全有效。 

4.开拓开采 

矿井开拓方式为斜井单水平上下山开拓，布置主井、副井、

风井 3条井筒，批准开采 8
#
、7

#
、7

#
下、6

#
D 上、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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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3

#

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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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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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层。矿井设计移交投产采区为一采区，接续采区为二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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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采区。 

该矿为低瓦斯矿井，水文地质类型中等，煤层自燃倾向性为

不易自燃，煤尘有爆炸性。矿井通风方式为中央并列式，通风方

法为抽出式，矿井总入风量 2981立方米/分、总回风量 3080立

方米/分。双回路供电，地面和井下各设 1 座变电所。主井采用

带式输送机提升，副井采用异形轨斜井串车和卡轨人车提升。副

井井底和一采区建立两段接力排水系统。建有矿井安全监控、人

员位置监测、通信联络、供水施救、压风自救和紧急避险等系统。 

（二）事故区域情况 

1.事故采区 

事故采区为三采区，位于井田中部，2013 年开始建设，布

置 2 条下山，分别为新二段机轨巷和新二段回风巷，2018 年末

建成（见图 1）。采区内布置 1 个采煤工作面（3
#
上层左一综采

面），工作面走向长 315 米，倾斜长 158 米，煤层平均厚度 1.9

米，平均倾角 19.6 度，采用走向长壁后退式采煤方法、综采工

艺。该工作面于 2023 年 9月安装，10 月开始回采，事故发生时，

已回采 68米。 

该采区为隐蔽违法生产采区。采区行人、运料入口设在井下

消防材料库内，为掩人耳目，用彩钢板包裹巷道全断面，并在入

口处放置消防器材、风筒布和砖石等，制造不行人的假象。 

该采区供电电源取自井下中央变电所，在中央变电所外指示

灯箱处将电缆埋入地下，通过消防材料库隐蔽入口进入采区上部

车场，经 2 台 KBSGZY-500 型变压器至各用电地点。采区内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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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通讯联络系统、安全监控系统和压风、供水管路。 

2.事故地点 

事故地点为三采区新二段机轨巷（以下简称机轨巷），巷道

斜长 600 米，坡度 20 度，采用带式输送机和轨道合一布置方式，

上部安装一部 JD-4 调度绞车，电机功率 75千瓦（见图 2）；铺

设 30 公斤/米轨道，轨距 600毫米；选用规格 6×19、直径 21.5

毫米非重要用途钢丝绳；下山方向右侧安装 DTL100/120/2×200

型带式输送机。机轨巷断面见图 3。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3 年 12 月 20日白班，三采区出勤 36人，其中采煤队 21

人、安装回撤队 8 人、巷修队 4 人、瓦检员 1人、绞车司机 1 人、

带式输送机司机 1 人。6 时 30 分左右，各队组分别召开班前会

布置工作任务。7 时 10 分，作业人员陆续入井，乘坐机轨巷矿

车到达各作业地点。9 时左右，采煤队开始拆综采面刮板输送机

中部槽和电缆槽，由安装回撤队用平板车运至左零车场。12 时

后，安装回撤队队长朱田发、采煤队队长叶井江、维修工杨柏林

3 人陆续离开综采面，乘坐矿车到机轨巷上部车场。13 时左右，

综采面开始割煤作业。14时 10分，三采区煤仓满仓，综采面停

止采煤、作业人员准备升井。安装回撤队 3名工人将 1辆装有刮

板输送机中部槽和电缆槽的平板车、1 辆装有 14 节刮板输送链

的 1 吨矿车和 3辆 1.5吨空矿车组成串车，31 名工人蹬乘串车。

14 时 31分，绞车司机接到拉车信号后，开始提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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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三采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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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JD-4 调度绞车 

 

 

 

 

 

 

 

 

 

 

 

 

 

图 3  机轨巷断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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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时 36分，当串车上行至距带式输送机机头 6.5 米处时，

钢丝绳距钩头 40米处发生断裂，串车开始下滑，车上 7人当即

跳车逃生，其余 24 人随串车向下冲去。串车沿途与带式输送机

发生剐蹭，在距绞车 387 至 400米处串车倾倒，停止下滑。事故

地点见图 4。 

（二）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情况 

12 月 20 日 14 时 36 分，在坤源煤矿井下三采区机轨巷上部

车场的庞君利、叶井江和朱田发 3 人发现跑车。14 时 40 分，庞

君利向在调度室的姜永宝电话报告“机轨巷发生跑车，车上有二

三十人”。姜永宝安排庞君利立即搜救人员。庞君利等 3 人沿机

轨巷向下开展搜救，在距绞车 83 米附近发现 2 名伤者，叶井江

将 2 名伤者背扶到井底车场。 

14 时 45 分，姜永宝向王玉兰电话报告事故后，安排刘学彬

组织人员立即下井开展救援。14时 54 分，庞君利向姜永宝电话

报告“井下有 10多人死亡、7～8人受伤”。 

15 时 30分，生产副矿长刘学彬、安全副矿长程玉平带领 20

多名矿工赶到事故地点，分成两组开展自救。一组负责维修轨道

和连接钢丝绳，用于运送伤亡人员；另一组负责搜救遇险人员。

搜救人员在距绞车 273米附近发现 3 名伤者和 3名遇难人员，在

距绞车 387米至 400 米范围内发现 8 名伤者和 9名遇难人员。15

时 47 分，12 名遇难人员和 13 名受伤人员全部找到。17 时 31分，

13 名伤者全部升井，被分别送往鸡矿医院和滴道分院救治。19

时 30 分，12名遇难人员全部运至地面，救援工作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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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事故地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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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经调查核实，事故造成 12人死亡、13 人受伤。依据《企业

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和有关规

定统计，直接经济损失 2734.78万元。 

（四）善后处理情况 

截止 2023年 12月 27日，12名遇难人员全部火化。截止 2024

年 4 月 17日，13 名受伤矿工全部出院。 

（五）应急处置评估情况 

事故发生后，坤源煤矿蓄意瞒报事故，未按规定启动应急预

案，未召请与其签订救护协议的龙煤鸡西矿业公司救护大队参与

救援工作，自行组织施救；现场救援不规范，应急物资储备不足；

煤矿兼职救护队不符合要求，救护队员均无井下工作经历。   

（六）瞒报事故情况 

事故发生后，坤源煤矿未按规定报告,采取转运遇难人员尸

体、销毁证据和预谋伪造事故现场等手段，蓄意瞒报事故。 

12 月 20 日 14 时 40 分，姜永宝接到庞君利事故报告后，随

即将事故情况向王玉兰报告，并组织人员开展救援。王玉兰接到

事故报告后，未按规定
[1]
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事故，安排马俊成

将受伤人员送至医疗机构，并指派马俊成处置遇难矿工尸体。 

                   
[1]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九条：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

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 1 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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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0 日 19 时 30 分，12名遇难矿工尸体全部升井后，马

俊成组织转移尸体并分散藏匿。王玉兰安排负责监控的吴隆杰关

闭视频监控、删除考勤和人员位置监测记录，并指使庞君利等人

预谋在一采区伪造事故现场。 

三、事故直接原因 

（一）事故直接原因 

坤源煤矿违法开采三采区，违规使用非斜井提升用的绞车和

钢丝绳，钢丝绳断丝超标、破断拉力降低，违章安排作业人员蹬

乘混载货物的串车，钢丝绳过载断裂造成跑车，导致人员伤亡。 

（二）直接原因分析 

1.提升设备使用不符合规定。机轨巷高差超过 50 米，未设

置专用运送人员装置
[2]
；将调度绞车

[3]
和非重要用途钢丝绳

[4]
用

于机轨巷提升物料和人员。 

2.使用断丝超标钢丝绳。经检测检验和技术鉴定，机轨巷提

升钢丝绳断丝断面积与钢丝总断面积之比高达 49.61%
[5][6]

，超过

报废标准且安全系数仅为 2.94
[7]
。钢丝绳断丝见图 5。 

                   
[2] 《煤矿安全规程》第三百八十二条：长度超过 1.5km 的主要运输平巷或者高差超过 50m 的人员上下的主要倾

斜井巷，应当采用机械方式运送人员。运送人员的车辆必须为专用车辆，严禁使用非乘人装置运送人员。 

[3] 《调度绞车》（GB/T 15113-2017）：1.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煤矿井下及其他矿山场所调度用的调度绞车。 

[4] 《煤矿重要用途钢丝绳验收技术条件》（MT_T716-2019）：1.适用范围  煤矿重要用途钢丝绳包括立井提升

钢丝绳、斜井提升钢丝绳、悬挂吊盘用钢丝绳、用于运送人员的倾斜钢丝绳、牵引带式输送机的钢丝绳以及倾斜

无极绳绞车的钢丝绳、架空乘人装置用的钢丝绳。 

[5] 《煤矿安全规程》第四百一十二条：专为升降物料用的钢丝绳断丝报废标准为：各种股捻钢丝绳在 1 个捻距

内断丝断面积与钢丝总断面积之比达到 10%。 

[6] 《煤矿重要用途钢丝绳安全检验报告》（报告编号：2023-JXKY-GSS-02）：该钢丝绳样品 1 个捻距内有断丝

共计 57 根，断丝断面积与钢丝总断面积之比 49.61%。 

[7] 《煤矿安全规程》第四百零八条：各种用途钢丝绳的安全系数，必须符合下列要求：（一）各种用途钢丝绳

悬挂时的安全系数必须符合表 9 的要求，单绳缠绕式提升装置专为升降物料的钢丝绳安全系数最小值 6.5，人员

和物料混合提升的钢丝绳安全系数最小值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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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钢丝绳断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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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货混载违章提升。进入三采区人员长期蹬乘矿车，机轨

巷提升人货混载
[8]
。事故发生时，31 人蹬乘装有刮板输送机中部

槽和电缆槽、14节刮板输送链的 5 辆矿车升井。 

四、事故暴露出的主要问题 

（一）坤源煤矿 

1.   非法违法组织生产。该矿三采区不属于扩建项目设计移

交投产采区，在该区域违法组织生产；三采区单设安全监控系统，

监测数据未上传至该矿安全监控中心站和上级监管部门，隐瞒监

测监控系统数据[9]；三采区未安装人员位置监测读卡分站，作业

人员未携带人员定位识别卡[10]。 

2.提升运输管理不到位。一是机轨巷提升运输未编制设计选

型和可行性论证报告，违规使用提升设备。二是机轨巷未设置跑

车防护装置，阻车器失效，上部车场变坡点门式挡车栏处于常开

状态
[11]

，串车提升未配备保险绳
[12]

。三是机轨巷调度绞车和钢丝

绳无专人负责日常检修维护，钢丝绳和各类连接装置使用至事故

发生时未按规定
[13]

进行安全检测检验，未定期开展检查、保养和

                   
[8] 《煤矿安全规程》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款：严禁人、物料混运。 

[9] 《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及检测仪器使用管理规范》（AQ1029-2017）4.4：煤矿安全监控系统传感器的数据或状

态应传输到地面主机。 

[10] 《煤矿安全规程》第五百零四条：下井人员必须携带标识卡。各个人员出入井口、重点区域出入口、限制区

域等地点应当设置读卡分站。 

[11] 《煤矿安全规程》第三百八十七条：倾斜井巷内使用串车提升时，必须遵守下列规定：（一）在倾斜井巷内

安设能够将运行中断绳、脱钩的车辆阻止住的跑车防护装置。（三）在上部平车场入口安设能够控制车辆进入摘

挂钩地点的阻车器。（五）在边坡点下方略大于 1 列车长度的地点，设置能够防止未连挂的车辆继续往下跑车的

挡车栏。上述挡车栏必须经常关闭，放车时方准打开。…… 

[12] 《煤矿安全规程》第四百一十六条：立井和斜井使用的连接装置的性能指标和投用前的试验，必须符合下列

要求：（六）倾斜井巷运输时，矿车之间的连接、矿车与钢丝绳之间的连接、必须使用不能自行脱落的连接装置，

并加装保险绳。 

[13] 《煤矿安全规程》第四百一十条：新钢丝绳的使用和管理，必须遵守下列规定：（一）钢丝绳到货后，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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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14]

。四是机轨巷未配备信号把钩工检查牵引车数、各车的连

接和装载情况，人员随意打点、拉放车
[15]

，人货混载，长期违章

蹬乘矿车。 

3.安全培训不到位。一是作业人员未按规定
[16]

进行安全教育

培训。遇难 12 人中有 10人未参加 2023年度安全培训；10 月份

井下作业人员 891 人中有 470 人未参加 2023 年度安全培训。二

是特种作业人员未经培训上岗作业
[17]

。在岗的 3名安检员和事故

当班三采区绞车司机无特种作业操作证。三是安全教育不到位，

途经机轨巷从业人员全员违章蹬车。 

4.蓄意瞒报事故。事故发生后，坤源煤矿实际控制人王玉兰

未按规定报告事故信息,指使他人违法转运藏匿遇难人员尸体、

违规转运受伤人员、销毁关闭视频监控
[18]

和删除相关考勤记录。 

（二）恒山区煤管局 

1.驻矿员履职不到位。一是对坤源煤矿三采区违法生产的行

                                                        
进行性能检验。合格后应当妥善保管备用，防止损坏或者锈蚀。（三）存放时间超过 1 年的钢丝绳，在悬挂前必

须再进行性能检测，合格后方可使用。 

[14] 《煤矿安全规程》第四百一十一条：在用钢丝绳的检验、检查与维护，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二）升降物料

用的缠绕式提升钢丝绳，悬挂使用 12 个月内必须进行第一次性能检验，以后每 6 个月检验 1 次。（五）提升钢丝

绳必须每天检查 1 次，……对易损坏和断丝或者锈蚀较多的一段，应当停车详细检查。断丝的突出部分应当在检

查时剪下。检查结果应当记入钢丝绳检查记录簿。 

[15] 《煤矿安全规程》第三百八十八条：倾斜巷道使用提升机或者绞车提升时，必须遵守下列规定：（六）运送

物料时，开车前把钩工必须检查牵引车数、各车的连接和装载情况。牵引车数超过规定，连接不良，或者装载物

料超重、超高、超宽或者偏载严重有翻车危险时，严禁发出开车信号。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

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

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

得上岗作业。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

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

报警、防护、救生设备、设施，或者篡改、隐瞒、销毁其相关数据、信息。 



 

- 15 - 
 

为虽向本单位负责人汇报，却未制止
[19]

。二是未严格落实《驻矿

盯守人员考核办法》，多次入井时长不足 4小时
[20]

。三是对坤源

煤矿三采区安全监控系统未接入安全监控中心站、不上传数据的

情况未制止和报告。 

2.安全监管履职不力。一是打非治违不力。对坤源煤矿长期

存在的非法违法生产建设行为未予以制止，并在隐蔽的三采区综

采面组织召开现场会。二是对违规将调度绞车用于机轨巷提升未

予以制止，未发现机轨巷无跑车防护装置、提升钢丝绳不符合要

求等隐患问题。三是对坤源煤矿三采区作业人员长期蹬乘矿车的

违规行为未予以制止，自身违规蹬乘矿车。四是复工验收把关不

严。复工验收过程中明知坤源煤矿存在违法生产区域的情况下，

仍通过验收。五是对坤源煤矿落实双重预防机制、风险管控和应

急预案等工作不到位问题监管不力。 

3.日常检查不认真。一是未发现坤源煤矿一采区不按设计施

工，设计首采层是 8
#
层，实际在 7

#
层施工的问题。二是对坤源煤

矿安全监控系统、人员位置监测系统和工业视频检查不认真，未

通过检查井下虹膜考勤、工资台账等形式验证人员位置监测系统

显示入井人员数量的真实性，未及时发现煤矿超定员入井作业情

况。三是安全培训工作检查不认真，未发现该矿从业人员未经培

训入井作业的问题。 

                   
[19] 《恒山区煤炭局驻矿盯守人员考核办法》二、考核办法 8.发现违章指挥、违章作业和违反劳动纪律等行为

是否及时报告或采取制止措施。 

[20] 《恒山区煤炭局驻矿盯守人员考核办法》二、考核办法 1.驻矿监管人员每月入井检查次数是否达到 25 次，

每次入井时间是否达到 4 小时，每次入井的检查时间、路线及检查情况是否作详实记录。 



- 16 - 
 

（三）鸡西市煤管局 

一是未建立内部监督检查机制，未细化各监管执法科室岗位

职责，缺少对监管人员的监督检查，未发现监管人员履职不到位

的问题。二是监管人员配备不足，涉煤专业人员占比 48.3%，低

于 75%的最低要求
[21]

，并且缺少机电、地测防治水等专业人员，

人员配备不能满足日常监管工作需要。三是 2023 年复工复产验

收抽查不严不细，组织制定的方案内容不具体、分工不明确，对

坤源煤矿开展现场检查时，未组织研判出该矿存在的违法违规生

产建设的安全风险
[22]

。四是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不深入，未通过查

看矿井用电量、视频监控、检查井下密闭、核查入井人数和出煤

量等方式精准开展现场检查
[23]

，未发现坤源煤矿边建设边生产
[24]

等违法违规行为。   

（四）黑龙江省煤炭生产安全管理局 

履行煤矿安全生产行业监管责任
[25]

不力，对坤源煤矿安全生

                   
[21]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2023 年）五、落实地方党政

领导责任和部门监管监察责任（十八）落实地方党政领导责任。“……加强矿山安全监管机构和队伍建设，专业

监管人员配备比例不低于在职人员的 75%。……” 

[22] 《黑龙江煤矿重大安全风险分析预判防控实施办法（试行）》（2021 年）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黑龙江煤

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对全省在籍煤矿重大安全风险分析预判防控。第九条：……改扩建和技改煤矿违规边建设边

生产，或只生产不施工。 

[23] 《全市地方煤矿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 行动实施方案》四、主要任务 10.创新检查执法方式切实

提高监管监察执法效能。“……要用好煤矿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电子封条”、用电量监测等信息化手

段，注重从超限报警、数据异常、断网断线等预警信息中及时发现问题线索，……” 

[24] 《2023 年全市地方煤矿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方案》二、重点工作任务（二）加强安全防范，持续抓好煤矿安

全监管。三是持续开展“打非治违”。“……建设矿井要严查是否存在边建设边生产、只生产不建设等违法违规

行为……” 

[25] 根据《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黑龙江省煤炭生产安全管理局是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的部门管理

机构，为副厅级。主要职责：（四）负责全省煤矿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和管理工作，监督检查全省煤矿企业贯彻执

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规程、标准和安全生产条件、设备设施安全等规定的情况。对煤矿违法违规行为依法

作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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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许可证现场核查
[26]

把关不严。 

（五）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黑龙江局 

未认真履行矿山安全监察职责
[27]

，监督检查地方政府及监管

部门打非治违工作不到位。 

（六）恒山区委、区政府 

一是未认真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

失职追责”的要求，未配备与煤矿安全监管任务相适应的监管力

量，未及时组织研究解决恒山区“安全监管队伍力量不足、安全

生产责任意识有待提高”的问题。二是打非治违工作开展不力，

推动贯穿全年的恒山区煤矿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年行动、

恒山区煤矿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 行动和岁末年初安

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等专项行动力度不足。三是未认真履行安全

生产属地管理责任，未有效督促党员干部和有关单位履职尽责，

对恒山区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落实行业监管职责不力问题失管失

察。 

（七）鸡西市政府 

未认真落实安全生产属地管理责任，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

于安全生产工作要求不到位，未切实加强对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

领导，未有效督促鸡西市煤管局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对恒山区政

                   
[26] 《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86 号）第十四条：对已经受理的

申请，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应当指派有关人员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存在疑问，认

为需要到现场核查的，应当到现场进行核查。 

[27]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黑龙江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矿安〔2021〕135

号）：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黑龙江局负责辖区内矿山安全国家监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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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属地管理责任问题失察。 

（八）调查发现的其他问题 

2015年至 2023年期间，坤源煤矿非法越界开采、停工停产

和扩建期间违法组织生产、未按照扩建设计施工，储量核实单位、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评价机构、供电公司违法违规，

专家现场核查不履职，自然资源部门、煤炭监管部门监管不到位

等问题。 

五、对事故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事故调查组对 43 名责任人员和相关单位提出了处理意见建

议，省纪委监委对监察对象及党员干部提出问责意见。 

（一）司法和纪检监察机关已采取措施人员（14 人） 

对坤源煤矿实际控制人、矿长等 11 人，恒山区煤管局局长、

副局长等 3 人共计 14 名责任人员被公安和纪检监察机关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建议待司法机关依法依规处理后，按照管理权限由

所在单位及党组织给予相应的党纪政务处分。同时，吊销矿长、

生产副矿长、机电副矿长、安全副矿长 4 人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

能力考核合格资格，将坤源煤矿实际控制人和矿长列入安全生产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并处罚款。 

（二）建议给予党纪政务处分人员（29 人） 

给予恒山区煤管局（煤矿安全监察执法大队）驻矿员等 15

人，恒山区委、区政府 3 人，鸡西市煤管局（煤矿安全监察执法

支队）局长、副局长等 5 人，鸡西市政府 2人，省级煤矿安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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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监察部门 4人共计 29人党纪政务处分。 

（三）对事故有关单位处理建议 

给予坤源煤矿依法吊销有关证照和罚款等行政处罚，并列入

安全生产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恒山区煤管局向恒山区政府作出书

面检查；鸡西市煤管局向鸡西市政府作出书面检查；恒山区委区

政府向鸡西市委市政府作出书面检查；鸡西市政府、省应急管理

厅（省煤管局）分别向省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四）其他处理建议 

建议将 2015 年-2023 年间坤源煤矿非法违法和违规生产的

相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问题线索移交有处理权机关依法依规

作出处理。 

六、事故主要教训 

（一）安全发展理念不牢，存在重生产轻安全现象 

事故暴露出地方政府和煤矿企业没有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没有摆正安全与发展、安全与效益的关系，统筹发

展和安全不到位，重发展轻安全的问题还比较突出。由于地方经

济对煤炭产业依赖性强，一定程度上存在重经济指标、轻安全生

产的情况，导致安全责任和压力层层衰减，打非治违工作力度不

足，监管执法“宽松软虚”问题突出。 

（二）汲取事故教训不深刻，重大事故连续发生 

继发生煤矿重大瓦斯爆炸事故后又发生了这起事故，反映出

煤矿企业汲取事故教训不深刻、防范措施不具体、安全责任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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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应急培训处置不到位等；监管部门履行职责不到位、风险分

析研判不精准、日常安全监管检查不认真、复产复工走过场。 

（三）煤矿法治意识淡薄，企业主体责任不落实 

事故暴露出煤矿企业法治意识淡薄，盲目追求效益，违规布

置隐瞒采区和采掘工作面，蓄意逃避监管监察。煤矿提供假资料、

假图纸，签订假合同、开采“假采面”。事故发生后，煤矿实际

控制人指使他人采取违法转运藏匿遇难人员尸体、违规转运受伤

人员、销毁关闭视频监控和删除相关考勤记录等手段，蓄意瞒报

事故。 

（四）安全监管流于形式，违法违规行为未有效制止 

各级监管部门安全监管不履职，管理制度形同虚设。日常监

管存在盲区死角，未制止坤源煤矿边建设边生产的违法行为。打

非治违工作不力，“七假五超三瞒三不两包”违法违规问题仍然

突出，未杜绝隐蔽采区、私增工作面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 

（五）地方党委政府监督不力，责任落实层层递减 

地方政府对国家、省市关于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文件要求研

究不深入，导致破解本地区煤矿安全生产重大问题措施不细不

实、针对性不强。煤矿安全监管队伍建设不到位，鸡西市、恒山

区煤管局不同程度存在缺少煤矿专业技术人员，监管人员配备不

能满足日常监管工作需要的问题。 

七、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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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严格落实地方党委、政府安全生产责任 

各级地方党委、政府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

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两个至上”安全发展理念，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真正担负起“促

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以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

年行动为契机，以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

一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安委会《关于防范

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硬措施》为抓手，认真研究

解决当前煤矿安全生产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突出问题，严厉打击

违法违规生产建设行为；要加强煤矿安全监管机构和队伍建设，

强化属地监管责任落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煤矿安全

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严格落实安全监管主体责任 

各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要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原则

和“三管三必须”要求，严格落实监管主体责任，实施分级分类

监管，严厉查处“七假五超三瞒三不两包”和违法违规生产建设

行为；要进一步健全完善监管制度，强化监管力量，充实专业人

员，加强业务培训，不断提升专业化监管能力和水平；要严格项

目审批和安全生产许可，严把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安全设施设计、

安全生产许可证和复工复产验收关，对违反程序、降低标准、把

关不严、弄虚作假的，必须推倒重来，并严肃追究有关单位和人

员责任。同时，要加强对监管人员的监督管理，明确联系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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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矿盯守、定期巡查岗位职责，强化履职情况考核，严防监管责

任落空。 

（三）严格落实矿产资源监管责任 

各级自然资源管理部门要认真履行法定职责，建立健全矿产

资源监管制度，加强机构队伍能力建设，配齐专业执法监察人员，

实施煤矿开采活动动态监督管理；要加大对市（地）、县（区）

自然资源部门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力度，督促认真履行巡查工作

职责，深入煤矿井下及时掌握煤矿开采动态，严厉查处超层越界、

非法盗采煤炭资源行为。 

（四）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要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职责，

做到依法办矿、依法管矿，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岗位安全生产责

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配齐“五职”矿长、“五科”专业技

术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组织生产

建设，坚决杜绝“七假五超三瞒三不两包”和违法违规生产建设

行为；要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健全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

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扎实开

展风险分析研判和隐患排查治理，及时消除事故隐患；要加强机

电运输管理，健全完善机电运输设备采购、检测、保管、使用、

报废等管理制度，严格提升装置、钢丝绳等关键设备设计选型、

安全检测检验，并定期开展检查、保养和维护，确保设备运行稳

定、安全可靠；要加强安全生产教育，认真组织开展安全教育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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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和事故警示教育，严格制定并实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

案，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和安全意识，不断提

高从业人员的安全素质和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大安全投入，加快

“四化”建设，改善安全生产条件，不断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

保安全生产。 

（五）强化事故信息报送 

各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和煤矿企业要认真履行事故报告法

定职责，严格按照国家事故信息报告有关规定，进一步修订、完

善事故信息报告制度，明确报告内容、流程和时限，及时、如实

报告生产安全事故。对事故信息报送不及时造成严重后果的，严

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坚决杜绝瞒报、迟报和谎报事故。 


